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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
共同性

︶
	壹、差假及加班之核定

貳、請購案件


	一、各單位一級主管請假、休假、公假、出差案件。
	
	
	擬辦


	核定


	
	除加班案件另依其規定辦理外，差假案件均應依人事室差假規定及主計有關規定辦理

授權副校長決行


	
	
	二、教職員工（不含單位主管）達三日以上請假、休假、公假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教職員工（不含單位主管）未滿三日請假、休假、公假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教職員工達二日以上出差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五、教職員工未滿二日出差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六、民雄、新民校區教職員工二日以上出差及三日以上請假、休假、公假案件及教職員工加班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人事室
	

	
	
	七、民雄、新民校區教職員工未滿二日出差及未滿三日請假、休假、公假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人事室
	

	
	
	八、教職員工加班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配合本校內部審核要點辦理



	
	
	九、外出登記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一、各單位未逾十萬元之請購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總務處
	

	
	
	二、各單位十萬元以上之請購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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